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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上海市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加强锅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和可持续

发展，防治污染，保障人体健康，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环境质量，结合上海市的实际情况，制定

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锅炉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限值，适用于上海市范围内锅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管

理，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竣工验收和建成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按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上海市环境保护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上海市人民政府2007年5月29日批准。

本标准自2007年9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上海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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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锅炉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上海市范围内锅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管理，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竣工

验收和建成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燃煤、燃油、燃气锅炉。采用水煤浆为燃料的锅炉按照本标准中燃煤锅炉的污染物排

放控制要求执行；采用废弃木材、树皮、锯末、稻壳、甘蔗渣等生物质燃料的锅炉，以及燃用石油焦的

资源综合利用锅炉，参照本标准中燃煤锅炉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于以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为燃料的锅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3271-200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23-200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75 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 76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四版）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3.1

锅炉 boilerboilerboilerboiler
指利用燃料燃烧释放的热能或其它来源的热能，将水或其它工质加热到一定温度和压力的换热设

备。锅炉的额定出力（产热量）一般以两种单位来表示，即热功率和蒸发量。热功率的单位为MW（兆

瓦），蒸发量的单位为 t/h（吨/时）。其换算关系为 0.7MW相当于 1t/h。
3.2

工业锅炉 industrialindustrialindustrialindustrial boilerboilerboilerboiler
指产生蒸汽或热水（或有机热载体等）用于工业生产的锅炉。

3.3

生活锅炉 domesticdomesticdomesticdomestic boilersboilersboilersboilers

指产生蒸汽或热水用于饮水、洗浴、采暖或其他生活用途的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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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电站锅炉 utilityutilityutilityutility boilersboilersboilersboilers
指产生的蒸汽用于推动汽轮发电机组产生电力的锅炉。

3.5

热电联供锅炉 combinedcombinedcombinedcombined heatingheatingheatingheating andandandand powerpowerpowerpower boilersboilersboilersboilers
指产生的蒸汽既用于发电又用于供热的锅炉。

3.6

自然通风锅炉 naturalnaturalnaturalnatural draftdraftdraftdraft boilerboilerboilerboiler
自然通风是利用烟囱内、外温度不同所产生的压力差，将空气吸入炉膛参与燃烧，把燃烧产物排向

大气的一种通风方式。采用自然通风方式，不用鼓、引风机机械通风的锅炉，称为自然通风锅炉。

3.7

标准状态 standardstandardstandardstandard conditionconditionconditioncondition
指烟气在温度为 273K，压力为 101 325Pa时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中所规定的大气污染物

排放浓度均指标准状态下干烟气的数值。

3.8

过量空气系数 excessexcessexcessexcess airairairair coefficientcoefficientcoefficientcoefficient
指燃料燃烧时，实际空气量与理论空气需要量之比值，用“α”表示。

3.9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 continuouscontinuouscontinuouscontinuous emissionsemissionsemissionsemissions monitoringmonitoringmonitoringmonitoring
指对锅炉排放的烟气进行连续地、实时地监测，又称为烟气排放在线连续监测。

3.10

烟囱高度 stackstackstackstack heightheightheightheight
指从烟囱（或锅炉房）所在地平面至烟囱出口的高度。

3.1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emissionemissionemissionemission densitydensitydensitydensity ofofofof airairairair pollutantspollutantspollutantspollutants fromfromfromfrom boilersboilersboilersboilers
指锅炉烟气经净化装置后的污染物排放浓度。未安装净化装置的锅炉，其锅炉出口污染物浓度即是

排放浓度。

3.12

烟尘初始排放浓度 rawrawrawraw gasgasgasgas dustdustdustdust densitydensitydensitydensity
指锅炉烟气出口处或进入净化装置前的烟尘排放浓度。

4 技术内容

4.1 区域划分

本标准将上海市划分为 A、B二个区域，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按所在区域执行相应的排放限值。

本标准对电站锅炉不划分区域。

A区：内环线以内的区域、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按照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要

求确定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B区：除 A区以外的其它区域。

4.2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4.2.1 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4.2.1.1 2007年 9月 1日前建成使用的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分两个时间段执行相应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

2008年 12月 31日前，执行 GB13271-2001规定的排放限值；

自 2009年 1月 1日起，执行表 1规定的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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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2007年 9月 1日起建成使用的新建（含扩建、改建）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自 2007年 9

月 1 日起执行表 1规定的排放限值。

4.2.1.3 自 2007年 9月 1日起，A区内禁止使用燃煤锅炉或新建（含扩建、改建）以重油、渣油为燃

料的锅炉。

表 1 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限值

锅炉类别 适用区域
烟尘排放浓度

(mg/m3)

烟气黑度
1）

(林格曼黑度，级)

二氧化硫排放

浓度(mg/m
3
)

氮氧化物排放

浓度(mg/m
3
)

燃

煤

锅

炉

自然通风锅炉

（<0.7MW或 1t/h）

A 禁排 禁排 禁排 禁排

B 80 1.0 300 400

其它锅炉
A 禁排 禁排 禁排 禁排

B 120 1.0 400 400

燃

油

锅

炉

轻柴油、煤油锅炉 全部区域 30

1.0 300 400

其它燃料油锅炉

A 30

B 50

燃

气

锅

炉

以高炉煤气、焦炉煤气

为燃料的资源综合利

用锅炉

全部区域 30 1.0 100 200

其它燃气锅炉 50

注：1）烟气黑度限值的规定在锅炉任何负荷（包括启炉等阶段）均有效。

4.2.1.4 燃煤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烟尘初始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限值

燃煤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烟尘初始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限值执行表 2规定的排放限值。

表 2 燃煤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烟尘初始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限值

锅炉类别 燃煤收到基灰分

（%）

烟尘初始排放浓度/(mg/m3)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级)2000年12月31日前建成使

用的锅炉

2001年 1月 1日起建成使

用的锅炉

层

燃

锅

炉

自然通风锅炉

（<0.7MW 或 1t/h）
/ 150 120

1.0

其它锅炉

（≤2.8MW 或 4t/h）

Aar≤25 1800 1600

Aar＞25 2000 1800

其它锅炉

（＞2.8MW 或 4t/h）

Aar≤25 2000 1800

Aar＞25 2200 2000

沸

腾

锅

炉

循环流化床锅炉 / 15000 15000
1.0

其它沸腾锅炉 / 20000 18000

抛煤机锅炉 / 5000 5000 1.0

4444....2222....2222 电站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4.2.2.1 2007年 9月 1日前建成投产或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电站锅炉，分两个时间段

执行相应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2009年 12月 31日前，执行 GB13223-2003规定的排放限值；

自 2010年 1月 1日起，执行表 3规定的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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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2007年 9月 1日起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新建（含扩建、改建）电站锅炉，自

2007年 9 月 1 日起执行表 4规定的排放限值。

表 3 现有电站锅炉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限值

锅炉类别
烟尘排放浓度

(mg/m3)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级)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mg/m3)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mg/m3)

燃煤锅炉
≥300MW

50

1.0

200

8001）

450

6503)

＜300MW 550

燃油锅炉 30 200 150

燃气锅炉 30
20

1002)
80

注：1）燃用石油焦的资源综合利用锅炉参照执行该限值。

2）以高炉煤气、焦炉煤气为燃料的资源综合利用锅炉执行该限值。

3）本标准实施前改建的燃用贫煤的锅炉执行该限值。

表 4 新建（含扩建、改建）电站锅炉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限值

锅炉类别
烟尘排放浓度

(mg/m3)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级)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mg/m3)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mg/m3)

燃煤锅炉
≥300MW

50

1.0

200

8001)
200

＜300MW

燃油锅炉 30 200 150

燃气锅炉 30
20

1002)
80

注：1）燃用石油焦的资源综合利用锅炉参照执行该限值。

2）以高炉煤气、焦炉煤气为燃料的资源综合利用锅炉执行该限值。

4.2.3 热电联供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各种容量的热电联供煤粉锅炉，以及单台出力 45.5MW（65t/h）以上的其他燃烧方式热电联供锅炉，

按照电站锅炉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执行。其它热电联供锅炉按照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的大气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执行。

4.2.4 火电厂（站）全厂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电站锅炉在满足 4.2.2中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时，还须同时满足火电厂（站）全厂二氧化硫最

高允许排放速率限值要求。火电厂（站）全厂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速率按公式（1）~（3）计算。

32 10−×××= gHUPQ （1）

U
N

U i
i

N

=
=
∑1

1 （2）

H
N

Hg ei
i

N

=
=
∑1 2

1 （3）

式中：

Q ———全厂二氧化硫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P ———排放控制系数，本市建成区及规划区 ≤2.6，本市建成区和规划区外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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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各烟囱出口处环境风速的平均值，m/s；

Hg ———全厂烟囱等效单源高度，m；

Hei ———第 i个烟囱有效高度，m；

Ui ———第 i个烟囱出口处的环境风速，m/s；按附录 A规定计算。

烟囱的有效高度按公式（4）计算。

He=Hs+△H （4）
式中：

He ———烟囱有效高度，m；

Hs ———烟囱几何高度，m，当烟囱几何高度超过 240m时，仍按 240m计算；

△H ———烟气抬升高度，m，按附录 A规定计算。

4.3 烟囱高度规定

4.3.1 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

4.4.4.4. 3333.... 1.1.1.1. 1111 燃煤、燃油（燃轻柴油、煤油除外）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房烟囱高度的规定

4.3.1.1.14.3.1.1.14.3.1.1.14.3.1.1.1 每个新建锅炉房只能设一根烟囱，烟囱高度应根据锅炉房装机总容量，按表 5规定执行。

表 5 燃煤、燃油（燃轻柴油、煤油除外）锅炉房烟囱最低允许高度

锅炉房装机

总容量(D)

MW D＜0.7 0.7≤D＜1.4 1.4≤D＜2.8 2.8≤D＜7 7≤D＜14 14≤D≤28

t/h D＜1 1≤D＜2 2≤D＜4 4≤D＜10 10≤D＜20 20≤D≤40

烟囱最低

允许高度
m 20 25 30 35 40 45

4.3.1.1.24.3.1.1.24.3.1.1.24.3.1.1.2 锅炉房装机总容量大于 28MW（40t/h）时，其烟囱高度应按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要

求确定，但不应低于 45m。新建锅炉房烟囱周围半径 200m距离内有建筑物时，其烟囱应高出最高建筑

物 3m以上。

4.4.4.4. 3333.... 1.1.1.1. 2222 燃气、燃轻柴油、煤油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烟囱高度的规定

燃气、燃轻柴油、煤油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烟囱高度应按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要求确

定，但不应低于 8m。
4.3.1.34.3.1.34.3.1.34.3.1.3 各种锅炉烟囱高度如果达不到4.3.1.1、4.3.1.2的任何一项规定时，其烟尘、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应按相应区域和时段排放标准值的50％执行。

4.3.2 电站锅炉

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规定烟囱高度的最低限值。

5 监测

5.1 锅炉烟气监测孔和采样平台

各种锅炉应按 GB/T 16157的规定设置永久的烟气监测孔、采样平台及其相关设施。

5.2 监测分析方法

5.2.1 锅炉大气污染物的采样方法

锅炉大气污染物的采样方法执行 GB/T 16157的规定。

5.2.2 锅炉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方法

锅炉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方法见表 6。



DB31/ 387—2007

6

表 6 锅炉大气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项目 手工监测分析方法 自动监测分析方法

1 烟尘 GB/T16157 重量法

HJ／T 76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1)

2 二氧化硫
HJ/T56 碘量法

HJ/T57 定电位电解法

3 氮氧化物

HJ/T42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43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定电位电解法 1)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1)

4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图法 1)

测烟望远镜法 1)

光电测烟仪法 1)

—

注：暂采用下列方法，待国家方法标准发布后，执行国家标准。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5.3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

5.3.1电站锅炉和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应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装设符合 HJ/T75、HJ/T76要求的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仪器。

5.3.2 锅炉大气污染物的连续监测按 HJ/T75、HJ/T76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5.3.3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装置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在有效期内，其

正常运行情况下取得的监测数据为有效数据。连续监测以小时平均值作为达标考核的依据。

5.4 过量空气系数折算值

5.4.1实测的锅炉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应按 GB/T 16157规定，采用表 7规定的过量

空气系数进行折算。

表 7 锅炉过量空气系数折算值

锅炉类型 折算项目 过量空气系数

工业锅炉

（含生活锅炉）

燃煤锅炉
烟尘初始排放浓度 α=1.7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α=1.8

燃油、燃气锅炉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α=1.2

电站锅炉

燃煤锅炉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α=1.4

燃油、燃气锅炉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α=1.2

燃气轮机组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α=3.5

锅炉大气污染物折算排放浓度按式（5）计算：

。。。。。。。。。。。。。。。。。。。。。。。。。。。。。。。。。。。。。。。。。。。。。。。。。。。。。。。。。。。。。。。。。。。。。。。。。。。。。。。。。。。。。。。。。。。。。。。。。。。。。。。。。。。（5）

式中：

C ：折算后的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mg/m3；

C，：实测的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mg/m3；

α，：实测的过量空气系数；

α：规定的过量空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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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监测工况要求

5.5.1 新建（含扩建、改建）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烟尘排放验收测试应在设计出力下进行。

5.5.2 在用工业锅炉（含生活锅炉）烟尘排放浓度的测试，应按表 8 规定的出力影响系数 K 再次进行

折算，即将实测的烟尘排放浓度乘以表 8中所列出力影响系数 K。
表 8 工业锅炉（生活锅炉）出力影响系数

锅炉实测出力占锅炉设计出力的百分

数（%）
＜70 70~＜75 75~＜80 80~＜85 85~＜90 90~＜95 ≥95

运行三年内的锅炉

出力影响系数K
2.0 1.6 1.4 1.2 1.1 1.05 1

运行三年以上的锅炉

出力影响系数K
1.6 1.3 1.2 1.1 1 1 1

5.5.3 电站锅炉大气污染物的监测应在机组运行负荷的 75%以上进行。

5.6 气态污染物浓度单位换算

本标准中 1μmol/mol（1ppm）二氧化硫相当于 2.86mg/m3二氧化硫质量浓度。氮氧化物质量浓度

以二氧化氮计，1μmol/mol （1ppm）氮氧化物相当于 2.05mg/m3质量浓度。

6 标准实施

6.1 本标准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6.2 上海市范围内的锅炉二氧化硫排放除执行本标准外，还须执行国家和地方总量排放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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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烟气抬升高度计算方法

A.1 烟气抬升高度的计算

烟气抬升高度按公式（A1）~（A5）计算。

当Q H≥ 21000KJ/s，且△T≥ 35k时：

城市、丘陵：△H=1.303 ssH UHQ /3/23/1 。。。。。。。。。。。（A1）

平原农村：△H=1.427 ssH UHQ /3/23/1 。。。。。。。。。。。。。。。（A2）

当 2100≤ Q H ＜21000 KJ/s，且△T≥ 35k时：

城市、丘陵：△H=0.292 ssH UHQ /5/25/3 。。。。。。。。。。。（A3）

平原农村：△H=0.332 ssH UHQ /5/25/3 。。。。。。。。。。。。。。。（A4）

当Q H ＜2100KJ/s，或△T＜35k时：

△H=2（ HS QdV 01.05.1 + ）/ SU
。。。。。。。。。。。。。。。。。。。。。。

（A5）

式中：

△T ———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K，计算方法见 A.2；

Q H ———烟气热释放率，KJ/s，计算方法见 A.3；

SU ———烟囱出口处的环境风速，m/s，计算方法见 A.4；

SV ———烟囱出口处实际烟速，m/s；

d ———烟囱出口内径，m。

其他符号意义同本标准 4.2.4。

A.2 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T 的计算

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T 按公式（A6）计算。

as TTT −=△ 。。。。。。。。。。。。。。。。。。。。。。。。。。。。。。。。。。。。。。。。。。。。。。。。。
（A6）

式中：

sT ———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K，可用烟囱入口处烟气温度按-5℃/100m递减率换算所得值；

aT ———烟囱出口处环境平均温度，K，可用电站锅炉所在地附近的气象台、站定时观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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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a地面平均气温代替。

A.3 烟气热释放率QH的计算

烟气热释放率 QH按公式（A7）计算。

T△opH VCQ = 。。。。。。。。。。。。。。。。。。。。。。。。。。。。。。。。。。。。。。。。。。。。。。。。。。。。（A7）

式中：

pC ———烟气平均定压比热，1.38kJ/（m3·K）

oV ———排烟率（标态），m3/s。当一座烟囱连接多台锅炉时，该烟囱的 oV 为所连接的

各锅炉该项数值之和。

A.4 烟囱出口处环境风速的计算

烟囱出口处环境风速按公式（A8）计算。

15.0

10
10

⎟
⎠
⎞

⎜
⎝
⎛= S

S
HUU 。。。。。。。。。。。。。。。。。。。。。。。。。。。。。。。。。。。。。。。。（A8）

式中：

SU ———烟囱出口处的环境风速，m/s；

10U ———地面 10m高度处平均风速，m/s，采用电站锅炉所在地最近的气象台、站最近

5a观测的距地面 10m高度处的风速平均值，当 10U ＜2.0m/s，取 10U =2.0m/s；

SH ———烟囱几何高度，m。


